
附件

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
使用规划（2019-2025年）
（征求意见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对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需求日益增长。为适应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的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和有效利用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实际需求，特制定本规划。涉及军事系统使用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事宜，按照军队有关规划组织实施。

一、现状与形势
随着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已建成了陆地观测、海洋观测、大气观测以及空间科学研究等多领域的立体观测和空间研究体系。根据业务分类，遥感卫星主要包括光学成像、碳监测、立体测绘、陆地水源、重力和电磁监测等陆地观测卫星；海洋水色、海洋动力、海洋监视监测等海洋观测卫星；以及天气观测、气候观测以及大气成分探测等大气观测卫星。空间科学卫星主要包括空间实验、空间天文、空间物理、空间环境、太阳物理研究等用途的卫星。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使用的频率资源主要包括信息探测频率（以下简称“探测频率”）、数据传输频率（以下简称“数传频率”）和遥测遥控频率（以下简称“测控频率”）。
随着我国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建设的迅速推进，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的日益紧张，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的使用规划，指导相关单位合理申报使用频率轨道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

 二、指导思想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面向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发展需求，贯彻落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合理规划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航天强国建设。

（二）任务目标
统筹规划各行业、部门间的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使用需求，指导卫星操作单位合理申报、有效利用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促进我国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发展方向
遥感类陆地观测卫星主要面向国土资源、环境保护、防灾减灾、水利、农业、林业、统计、地震、测绘、交通、住房城乡建设、卫生等行业，重点建设高、中分辨率光学与合成孔径雷达观测星座，发展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不断提高陆地观测卫星定量化应用水平。

遥感类海洋观测卫星主要服务于我国海洋强国战略，面向海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防灾减灾、权益维护、海域使用管理等方面的重大需求，重点建设海洋水色、海洋动力和海洋监视监测卫星，不断提高海洋观测卫星综合观测能力。

遥感类大气观测卫星主要面向气象预报、大气环境监测、气象灾害监测以及全球气候等观测需求，重点建设天气观测、气候观测卫星星座以及大气成分探测卫星，形成完整的大气系统观测能力。

空间科学类卫星主要根据我国科学研究自身特点与优势，并结合世界基础科学发展前沿，重点开展空间实验、空间天文、空间物理、空间环境、太阳物理等研究活动。同时聚焦发生在地球、日地空间、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物理、化学和生命等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等重大基础科学前沿问题，服务空间科学的探索和研究。
四、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以下简称《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和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结合《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的使用规划如下：

（一）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使用规划
1.探测频率

探测频率应使用《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中的卫星地球探测（有源/无源）、空间研究（有源/无源）等业务划分的频率。

对于搭载合成孔径雷达、云廓线雷达、测高计、散射计等有源传感器的遥感卫星，应根据卫星地球探测（有源）、空间研究（有源）等业务的频率划分，结合任务特性来选择可用频率。

对于搭载大气探测传感器以及微波探测传感器、辐射计等无源传感器的遥感卫星，应根据卫星地球探测（无源）、空间研究（无源）等业务的频率划分，结合探测对象的物理特性选择可用频率。
2.数传频率

数传频率应使用《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中的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星间业务、空间研究等业务划分的频率。对于大气探测卫星，除上述业务外，还可在卫星气象业务中选取使用频率。
中低速数传任务一般使用X频段（8025-8400MHz）开展，高数据速率数传一般选择Ka频段（25.5-27GHz）。在数传频率的使用上，鼓励数传和遥测频率采用一体化设计，通过数传下行频率传输遥测信号，提高频谱利用率。
3.测控频率

测控频率应使用《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中的空间操作业务（空间操作业务划分的具体频段见附1），同时也可依托卫星载荷使用的业务频率开展测控任务。鼓励采用测控与业务用频的一体化设计开展测控任务。根据任务性质和业务特性，不同频段测控频率的使用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L频段及以下频段测控频率主要用于寿命周期短（一般不超过12个月）、建站位置单一、开机时间有限的技术试验卫星以及其他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测控频率的备份使用；

2）S频段测控频率重点保障国家卫星测控任务，兼顾商业卫星的发射、入轨、在轨维护、应急管理等任务需求；

3）X频段测控频率用于卫星地球探测业务和空间研究业务的测控使用。其中，将7190-7235 MHz频段规划用于保障探月工程等重大航天工程遥控频率使用，7235-7250 MHz频段规划用于商业遥感卫星，上述新增遥控频率对应的下行遥测业务可依托8025-8400 MHz数传频率传输信号；

4）鼓励Ka、Q/V等更高频段测控频率的应用，主要用于适应未来大规模星座等复杂系统的测控任务需求。  
在轨道资源上，对于有部署在地球静止轨道上任务需求的遥感卫星，在轨位的选择上应结合使用频率、观测范围、协调态势等因素统筹分析、合理部署。对于部署在非地球静止轨道上的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应结合任务需求、协调态势等因素综合考虑，合理选择使用极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以及月球探测轨道、火星探测轨道等。
    （二）频率使用方案设计和电磁兼容分析

    卫星操作单位应当依据国家无线电管理相关规定和国际电联建议书的要求，开展频率使用方案设计和电磁兼容分析工作，避免与其他卫星系统和地面业务系统产生有害干扰。在频率使用方案设计和电磁兼容分析上，应当从干扰方与被干扰方两个层面予以考虑。针对干扰方，应重点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干扰隐患，并对其发射特性提出约束条件，明确减小和消除干扰的措施；针对被干扰方，应重点考虑其承受来自其他系统的干扰保护限值，明确合理的保护措施。频率使用方案设计和电磁兼容分析主要适用的国际电联决议、建议书及国家标准详见附2至附6。

1.探测频率
对于有源传感器探测频率的设计，主要依据国际电联ITU-R RS.2105建议书中关于432 MHz到238 GHz频段的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有源）的有关特性规定，设定星载有源传感器的功率通量密度、地球表面接收的干扰功率、射频信号类型等参数，重点提高系统自身的频率兼容性，减少和避免对其他系统的干扰。

对于无源传感器的探测频率设计，所使用的频率涉及对探测对象自然属性的被动接收与反映，重点应通过提高接收设备性能指标来加强自身对干扰的防护能力。在电磁兼容分析方面，相关有源无线电系统的无用发射功率限值，以及与邻频无源遥感业务共用标准应分别符合国际电联第750号，以及751号和752号等决议要求；无源传感器测量灵敏度等技术特性应符合ITU-R RS.2017等建议书要求。
    2.数传频率
数传频率的设计应以国际电联ITU-R SA.1810和ITU-R SA.1862等建议书为主要依据，重点做好与固定业务、移动业务等的共用分析，综合频率、时间概率、轨道，以及干扰信号路径等因素，合理设计频率使用方案，降低来自空间与地面业务的干扰，提高数据传输链路质量。在数传频率设计上，非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还应当符合国际电联ITU-R SA.1026和ITU-R SA.1027等建议书的要求，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还应当符合国际电联ITU-R SA.1160和ITU-R SA.1161等建议书的要求。
    3.测控频率
    根据任务特性和业务特性，以国际电联ITU-R SA.363等建议书为主要依据，设计测控频率使用方案。重点做好测控频率与其他系统和业务间的兼容性分析，依据国际电联ITU-R SA.609建议书明确干扰保护标准，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对于L频段及更低频段测控频率的设计，应注意对带外杂散的抑制和天线仰角的控制，避免和地面业务间的相关干扰。对于S频段测控频率的设计，应根据国际电联ITU-R SA.1154和ITU-R SA.1273等建议书，主要通过设定干扰限值实现与固定、移动业务的兼容共用。
（三）卫星网络的申报协调与登记维护
卫星操作单位应当依据《卫星网络申报协调与登记维护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无〔2017〕3号）等有关规定以及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开展卫星网络的申报、协调以及登记、维护等相关工作。根据系统应用和技术成熟度，对于已纳入国家规划的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可考虑在已申报的卫星网络资料中选取可用的频率和轨道资源，并结合卫星工程的指标要求，适时开展滚动和补充申报。对于需拓展新的频率和轨道资源，应提前开展频率和轨道资源的论证工作，明确申报的卫星网络特性，合理防控协调风险，在卫星投入使用前2-7年向国际电联申报卫星网络资料。

在国内协调方面，需重点开展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与通信卫星、导航卫星等卫星系统以及地面系统的协调工作。在国际协调方面，重点做好与邻近轨位同频的通信、遥感等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协调，以及与其他遥感、空间科学类非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协调。

经完成国内协调和必要的国际协调后，卫星网络方可登记进入国际频率登记总表（MIFR）获得保护地位。卫星操作单位应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周报处理、信函协调等有关管理规定要求，做好卫星网络的维护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频谱资源利用效率

卫星操作单位应加大研发投入，适应卫星系统向Q/V等更高频率演进的需求。通过地理隔离、时间隔离、频率隔离等多种方式提高频谱资源利用效率。拓展频率使用范围，对于短期任务，以及其他实验性、临时性任务，在保护主要业务的前提下，卫星操作单位可结合任务性质，合理申报使用次要业务划分的频率。
（二）引导和规范商业遥感卫星发展
规范和引导商业遥感卫星发展，鼓励卫星操作单位通过团队培养、专业咨询、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开展卫星网络申报、协调、登记和维护工作。卫星操作单位应严格遵守《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和业余无线电管理相关规定，不得将卫星业余业务频率用于商业卫星工程，也不得将卫星地球探测业务和空间研究业务频率用于卫星通信、物联网等领域的用途。

发挥市场作用，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推进自主可控、布局合理的商业航天测控网建设，作为国家空间基础设施的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对于商业遥感的科研卫星，在不影响国家卫星测控任务的前提下，可申请依托国家航天测控网开展测控业务；对于长期在轨的商业遥感业务卫星，卫星操作单位可通过自主建设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测控业务。
（三）合理部署数据接收地球站（地面站）

加强对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地球站的电磁环境保护。在地球站布局规划阶段，地球站设置使用单位应通过计算地面业务产生的干扰电平，合理设定地球站与地面业务的保护距离，提前规避有关干扰风险。有关地面业务干扰允许值及干扰计算方法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地球站电磁环境保护要求》（GB13615-2009）的规定。

在25.5-27GHz频段，设置使用数据接收地球站，需电磁环境保护以免受固定和移动业务有害干扰的，应征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同意。在25.5-27GHz频段设置使用的信息接收地球站，原则上应当远离城市核心地区，减少和地面业务的干扰隐患。该频段地球站与地面业务的兼容共用标准应当符合国际电联ITU-R SA.1027建议书的要求。

合理安排卫星数据接收策略，鼓励卫星操作单位使用卫星过顶次数较多的瑞典基律纳、北极格陵兰以及南极中山站等地的地球站接收数据。加强军民融合和资源共享，鼓励陆地、海洋、大气观测与空间科学等不同业务，以及军地不同部门间卫星数据的协同接收，相关地球站设置使用单位可通过优化国土范围内的站址布局、增加同一接收站内天线数量、开展基础设施共建等多种方式，提高数据接收效率。

（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研究制定
各技术支撑单位和卫星操作单位应加强国际电联相关议题研究，积极参加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以及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ITU-R）第四研究组、第七研究组等相关会议，重点是加强在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在频率划分、频率使用、卫星网络协调以及与地面移动通信等业务的兼容共用等方面的研究，维护我国频率使用权益。

 六、组织实施
（一）明确责任分工
加强规划的组织实施，建立分工协作、有机衔接、运转高效的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管理和使用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和国家国防科工局分别作为频率主管部门和航天行业管理部门负责规划的组织指导、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国家无线电频谱管理中心，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重大专项工程中心做好规划落实各项技术支撑工作。卫星操作单位是规划的实施主体，要以规划为基础，有序做好卫星网络的申报、协调、登记和维护工作。卫星工程建设单位应会同卫星操作单位，在工程建设中落实规划工作要求，实现工程建设需求与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申报协调状态相匹配。

    （二）健全保障机制
    卫星操作单位应加大人财物投入，整合优势资源，加强卫星网络申报协调专业人才培养，打造熟练掌握国际规则、责任心强、英语好、业务精、专业通、善于国际协调和国际交往、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完善市场购买服务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专业咨询机构的力量，加强协作沟通，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以主管部门为主导、技术支撑单位与卫星操作单位相互配合，资源管理与工程管理相衔接的联动机制。

（三）加强监督检查
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和国家国防科工局将通过跟踪分析、委托评估、年度报告等方式不定期对规划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并对相关结果予以通报。对不符合规划要求擅自使用卫星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的，不予受理向国际电联申报卫星网络资料，以及申请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和设置使用空间无线电台许可。各卫星操作单位在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告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和国家国防科工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和国家国防科工局根据规划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改进后续工作，确保各项规划任务的落实。

附1：

空间操作业务划分的频段（国内划分）

	
	简称
	频率范围
	使用方向
	业务地位

	1
	L频段及更低频段
	137-138 MHz
	空对地
	主要业务

	2
	
	148-149.9 MHz
	空对地
	主要业务

	3
	
	162.05-167 MHz
	空对地
	主要业务

	4
	
	174-184 MHz
	空对地
	主要业务

	5
	
	258-261 MHz
	空对地
	主要业务

	6
	
	267-272 MHz
	空对地
	次要业务

	7
	
	272-273 MHz
	空对地
	主要业务

	8
	
	400.15-401 MHz
	空对地
	次要业务

	9
	
	401-402 MHz
	空对地
	主要业务

	10
	
	449.75-450.25 MHz
	地对空
	可用业务

	11
	
	470-485 MHz
	空对地
	主要业务

	12
	
	1427-1429 MHz
	地对空
	主要业务

	13
	
	1525-1530 MHz
	空对地
	主要业务

	14
	
	1530-1535 MHz
	空对地
	主要业务

	15
	S频段
	2025-2110 MHz
	地对空/空对空
	主要业务

	16
	
	2200-2290 MHz
	空对地/空对空
	主要业务

	17
	X频段
	7190-7250 MHz
	地对空
	主要业务


附2：

国际电联有关数传频率使用相关建议书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ITU-R

SA.1022
	确定卫星地球探测业务（EESS，下同）和卫星气象业务（MetSat，下同）系统的干扰标准的方法论
	确定MetSat与EESS干扰标准的方法步骤。

	
	ITU-R

SA.1023
	确定EESS和MetSat系统的共用和协调标准的方法论
	确定MetSat与EESS共存和协调标准的方法。

	
	ITU-R

SA.1026
	EESS和MetSat中使用低轨卫星的空对地数据传输系统的集总干扰标准
	1. 提供EESS和MetSat中使用低轨卫星的空对地数据传输系统的集总干扰标准；
2. 涉及从137-138 MHz到25.5-27 GHz的6个频段；
3. 干扰标准值由SA.1022中的方法而来，附录中已附上每个频段的计算表格。

	
	ITU-R

SA.1027
	在近地轨道使用卫星的EESS和MetSat中空对地数据传输系统的共用标准
	1. 提供EESS和MetSat中使用低轨卫星的空对地数据传输系统的共用标准，适用于单入干扰；
2. 涉及从137-138 MHz到25.5-27 GHz的7个频段；
3. 共用标准的计算由SA.1023中的方法给出。

	
	ITU-R

SA.1159
	EESS和MetSat业务数据传输系统的性能标准
	1. 规定了低轨卫星（LEO，下同）或静止轨道卫星（GSO，下同）轨道的EESS和MetSat数传系统的性能指标；
2. 指标包含调制方式、适用角度、C/N或BER,以及时间百分比和地球站的功能。

	
	ITU-R

SA.1160
	GSO卫星EESS和MetSat业务数据传输系统集总干扰限值
	1. 提供EESS和MetSat中使用GSO卫星的空对地数据传输系统的集总干扰标准；
2. 涉及从1670-1710 MHz到25.5-27 GHz的3个频段；
3. 干扰标准值由SA.1022中的方法而来，附录中已附上每个频段的计算表格与步骤。

	
	ITU-R

SA.1161
	GSO卫星EESS和MetSat的数据传输系统的共用和协调标准
	1. 1. 提供EESS和MetSat中GSO卫星的空对地数据传输系统的共用标准，适用于单入干扰；
2. 涉及从1670-1710 MHz到25.5-27 GHz两个频段；
3. 共用标准的计算由SA.1023中的方法而来。

	
	ITU-R

SA.1277
	1、2、3区的EESS和固定业务（FS，下同）、卫星固定业务（FSS，下同）、MetSat，以及移动业务（MS，下同）在8025-8400 MHz的共用
	1. 在该频段EESS与FS、FSS，以及MetSat业务的兼容共用应遵守无线电规则第22.5条和21.16条；
2. 附录1介绍EEES作为干扰方的分析方法；
3. 附录2介绍EEES作为被干扰方的分析方法。

	
	ITU-R

SA.1810
	在8025-8400 MHz频段运行的地球探测卫星的系统设计指南
	1. 通过列举在建议中所示的可能采用的干扰抑制方法的方式，提供了如何减少EESS卫星产生或受干扰的可能性的指导；
2. 提供了在设计8 025-8 400 MHz频段的EESS系统时应考虑的11条指导原则。

	
	ITU-R

SA.1862
	EESS和空间研究业务（SRS，下同）有效利用25.5-27.0 GHz频段
	1. 为使EESS、SRS与卫星间业务（ISS）兼容，给出了5条任务选择与限值建议。


附3：

国际电联有关测控频率使用相关建议书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ITU-R

SA.363
	空间操作系统
	1. 1 GHz以下的频率适用于低轨卫星使用（轨道高度低于2000 km）；
2. 一般测控建议使用1-8 GHz；
3. 建议测控业务一体化；
4. 经典调制方式所需带宽为200 KHz到1 MHz。

	
	ITU-R

SA.609
	有人和无人操纵的近地科学卫星的无线电通信链路的保护准则
	1. 规定了成功地控制、指令和操作有人和无人操纵的近地科学卫星所需要的保护准则；
2. 有人和无人操纵的任务干扰时间百分比不同。

	
	ITU-R

SA.1154
	保护空间研究、空间操作和卫星地球探测业务的条款以及促进与2 025-2 110 MHz和2 200-2 290 MHz频段内的移动业务共用的条款
	1. 在2025-2110 MHz和2200-2290MHz频段内不能引入Rec. ITU-R SA.1154-0描述的高密度移动系统；
2. 由于2 200-2 290 MHz频段是空间操作等业务下行频段，当对地静止数据中继卫星空间飞行器跟踪低地球轨道空间飞行器时，其高增益天线指向地球，因此，工作于2 200-2 290 MHz频段内的空间操作、卫星地球探测、空间研究业务比之工作于2 025-2 110 MHz频段内的更易受到干扰；
3. 通过研究得出与MS共用的集总干扰限值。

	
	ITU-R

SA.1273
	2025-2110 MHz 和2200-2290 MHz空间研究、空间操作、卫星地球探测业务到地表的功率通量密度对固定业务的保护
	1. 建议了2200-2290 MHz卫星及LEO星间链路到达地表最大pfd值在各个方向上、任何调制方式下都不得超过的限值，用以保护FS；
2. 建议了2 025-2 110 MHz频段由GSO的DRS发射信号到达地表的最大pfd值在各个方向上、任何调制方式下都不得超过的限值，用以保护FS。

	
	ITU-R

SA.1629
	SRS和空间操作业务与FS、MS、MSS在257-262 MHz频段控制链路的共存问题
	1. 卫星移动业务根据按照第9.21款达成的协议可使用235-322 MHz和335.4-399.9 MHz频段；
2. 不得对该频段内运行的移动业务系统和卫星移动业务系统产生有害干扰或提出保护要求；
3. SRS和空间操作义务（SOS）地球站的协调距离为400 km。

	
	ITU-R

SA.1743
	由其他无线电源发射和辐射干扰产生的、 空间研究和空间操作业务无线电通信链路最大容许衰减
	空间操作业务在无保护标准时的允许衰减参考。


附4：

国际电联有关有源遥感频率使用

相关建议书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ITU-R

RS.1166
	有源星载传感器性能和干扰标准
	1. 简述了在划分给EESS（有源）的频段上有源航天传感器的性能和干扰标准；
2. 传感器类型包括高度计、散射计、测雨雷达、合成孔径雷达和云廓线雷达。

	
	ITU-R

RS.1260
	星载有源遥感器与其他无线电业务共用420-470 MHz频段的可能性
	1. 给出在420-470 MHz频段内EESS(有源)仪器的技术限制条件；
2. 给出420-470 MHz范围内无线电业务的保护标准。

	
	ITU-R

RS.1261
	星载云雷达在92-95 GHz频率范围内与其他业务的共用可行性
	1. 92-94 GHz应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射电天文。

	
	ITU-R

RS.1281
	13.4-13.75 GHz频段为保护对无线电定位业务免受空基有源遥感干扰（的限值）
	1. 给出该频段到达地面的功率密度限值。

	
	ITU-R

RS.1628
	35.5-36 GHz频段内EESS（有源）和SRS（有源）以及划分在这个频段上其他业务的共用可能性
	1. 为与无线电定位业务能够频率共用，规定星载有源传感器在地表产生的平均功率通量密度限值。

	
	ITU-R

RS.2105
	432 MHz到238 GHz之间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有源）典型技术与操作特性
	1. 总结给出了关于有源传感器共存分析的建议书列表。


附5：

国际电联有关无源遥感频率使用相关决议和建议书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750号决议
	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无源）和相关有源业务间的兼容性
	1. 列出与部分无源遥感频段相邻的有源业务台站无用发射限值。

	
	751号决议
	10.6-10.8GHz频段的使用
	为满足与固定、移动业务的共用，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无源）电台应遵守的共用标准；

对固定、移动业务的发射功率与仰角提出限值。

	
	752号决议
	36-37GHz频段的使用
	1.为满足与固定、移动业务的共用，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无源）电台应遵守的共用标准；

2.对固定、移动业务的发射功率与仰角提出限值。

	
	RS.2017

（建议书）
	卫星无源遥感性能和干扰标准
	1. 对微波无源传感器，提供了探测地球及其大气层卫星无源遥感业务的性能和干扰标准的相关信息。


附6：
地球站电磁环境保护要求相关国家标准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1
	GB 13615-2009
	地球站电磁环境保护要求
	1. 规定了地球站电磁干扰允许值以及干扰电平计算方法；
2. 规定了地球站电磁环境测试方法；
3. 适用频率范围1-40 GHz的同步卫星通信地球站、同步气象卫星地球站及海岸地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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